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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启市监〔2021〕63 号

关于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减轻群众负担，根据年度工

作规划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决定组织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

查，检查方案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范围

本次重点检查民办幼儿园、中小学、高等学校的教育收费

行为，检查时限为 2019 年秋学期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（重大乱

收费行为可追溯至上一年度）。

二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幼儿园收费：重点查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不执行

政府指导价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

收费、扩大范围等方式提高收费标准；不按照规定计退保教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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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民办幼儿园在保教费外以开办或者变相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、

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的；违反规定

收取与入园挂钩的各类费用；违反“家长自愿、据实收取、及

时结算、定期公布”原则代收保险费、书本费、资料费等价格

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中小学收费：重点查处中小学在规定的服务性收费

和代收费项目范围外擅自增设其他收费项目；公办普通高中招

收借读生、旁听生、代培生、扩招生、自费生、复读生等并收

费；从伙食费中列支食堂正常成本以外的任何与学生伙食无关

的费用等价格违法行为；在学生代办费中列支文印费、试卷费

等应由学校办公经费支出的教育费用。

（三）高等院校收费：重点查处各类高校自立项目收费，

擅自提高学费、住宿费标准；违反自愿、非盈利原则向学生收

取或代收各类费用；超范围列支各类代办费；未经有权机关审

批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名乱收费；公寓化管理宿舍水、电政策执

行不到位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
三、检查时间和工作部署

此次检查由各分局负责对本辖区相关单位进行检查。

检查时间自 10 月 11 日开始，至 11 月 28 日结束，检查对

象由各分局结合实际情况抽取本辖区民办幼儿园或中小学校不

少于 1 家开展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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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部署。请各分局聚焦民众热点关注，

结合教育收费投诉举报重点，统筹安排检查力量，合理选择重

点检查对象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，在规定时间内高标准、高质

量完成检查任务，综合监管科将加强对各分局的督查、指导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，突出实效。各分局、综合监管科要通过

媒体政策宣传、通报典型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扩大教育收费政策

的影响面和知晓率，特别是对于违法情节较重或者拒绝整改的

学校，要加大媒体曝光力度，对整个行业违规收费行为形成震

慑。

（三）认真梳理，及时报告。各分局要及时汇总梳理检查

发现的问题，于 2021 年 11 月 28 日前将检查总结报告及典型案

例报送至综合监管科（联系人：张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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